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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发行人”或“公司”）对

外公布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中银证券按照《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

关文件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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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4年末，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发行人”或

“公司”）发行的，由中银证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公司债券包括：“10中铁

G4”“16铁工02”“22铁工03”和“22铁工04”，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9]901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

行不超过120亿元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

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

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本次债券项下第一期债券名称为2010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60亿元，目前均已兑付。本次债券项下第

二期债券名称为2010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为

60亿元，其中品种一简称为“10中铁G3”，实际发行规模25亿元，已于2020年10

月19日到期兑付；品种二简称为“10中铁G4”，实际发行规模35亿元。

2015年6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214号”核准，公司可在

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

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

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本次债券分为2

个品种：品种一简称为“16铁工01”，实际发行规模为20.50亿元，已于2021年1月

28日到期兑付；品种二简称为“16铁工02”，实际发行规模为21.20亿元。

2021年5月18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696号”核准，公司可在

中国境内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50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

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

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中银证券担任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的受托管理人，本次债券分为2个品种：品种一简称“22铁工03”，实际发行规模

为11亿元，已于2025年6月9日到期兑付；品种二简称为“22铁工04”，实际发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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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为6亿元。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亿元）

票面利率

（%）

还本付息

方式

2010年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二）

10中铁G4 122055.SH 2010/10/19 2025/10/19 35亿元 4.50

单利按年息，

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

一起支付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2016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

16铁工02 136200.SH 2016/1/28 2026/1/28 21.2亿元 3.8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

22铁工03 185868.SH 2022/6/9 2025/6/9 11亿元 2.9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二)

22铁工04 185869.SH 2022/6/9 2027/6/9 6亿元 3.30

注：“22铁工03”于2025年6月9日到期兑付并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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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

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

了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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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4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文健

成立日期：2007年 9月 12日

注册资本：2,457,092.928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号院 1号楼 918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号中国中铁广场 A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003U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陈文健

联系方式：86-10-51878413

二、发行人 2024年度经营情况

2024年建筑业呈现高位降速、结构调整、理性发展、分化加剧特征，基础设

施建设需求总体平稳，但细分领域出现分化且不均衡，传统建筑领域增量空间收

窄，地方化债、企业回款等压力依然存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艰巨繁重

的改革发展任务、交织叠加的风险挑战，公司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国资委工作要

求，聚力“效益提升、价值创造”，不断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积

极主动应对建筑业周期调整，在“第二曲线”业务、海外业务等板块和地域成效显

著，稳住了企业发展“基本盘”，体现了较强的发展韧性，也拓宽了高质量发展的

空间。公司连续19年进入世界企业500强，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35位，《财

富》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第9位。

三、发行人2024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24年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计为

2,256,413,630千元，负债合计为1,746,273,748千元，资产负债率为77.39%，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354,714,424千元。2024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

1,160,311,430千元，利润总额38,871,107千元，净利润30,758,031千元。发行人2024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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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基础设施建设 992,853,483 907,285,392 8.62%
设计咨询 17,418,351 12,345,891 29.12%
装备制造 24,813,374 19,747,334 20.42%
房地产开发 48,280,149 41,309,033 14.44%
其他 76,946,073 63,817,246 17.06%
合计 1,160,311,430 1,044,504,896 9.98%

（二）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4年末 2023年末

资产总计 2,256,413,630 1,829,439,189
负债总计 1,746,273,748 1,369,537,19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54,714,424 332,533,508
股东权益合计 510,139,882 459,901,992

（三）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营业总收入 1,160,311,430 1,263,474,693
营业总成本 1,114,461,969 1,210,557,087
营业利润 38,450,327 46,282,054
利润总额 38,871,107 46,069,901
净利润 30,758,031 37,636,44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886,745 33,482,775

（四）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51,091 38,363,4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88,811 -74,640,590
筹集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394,762 27,131,17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3,334,941 -8,837,56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9,484,633 196,14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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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

核查情况

一、10中铁 G4

2010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工作已于 2010年 10

月 19日结束，品种一“10中铁 G3”实际发行规模为 25亿元，品种二“10中铁 G4”

实际发行规模为 35亿元，本期发行共募集资金 6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

共计 59.64 亿元，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为“拟全部用于偿还基础设施建设板块

相关借款”。

“10中铁 G3”已于 2020年 10月 19日全额兑付。

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10中铁 G4”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

一致。

二、16铁工 02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1 月 29日结束，品种一“16 铁工 01”实际发行规模为 20.50 亿元，品种

二“16铁工 02”实际发行规模为 21.20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共计 41.70亿元，

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共计 41.51 亿元，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为“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16铁工 01”已于 2021年 1月 28日全额兑付。

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16铁工 02”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

一致。

三、22铁工 03、22铁工 04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发行工作已于 2022年 6月 9日结束，品种一“22铁工 03”实际发行规模为 11亿

元，品种二“22铁工 04”实际发行规模为 6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共计 17亿元，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为“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息负债和/或补充流

动资金”。

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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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

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

报告期内，相关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均运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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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10中铁 G4

（一）增信机制及变更情况

“10 中铁 G4”由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以下简称“中铁工”）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报告期内增信

机制没有发生变更。

（二）担保人资信情况

1、担保人经营与财务情况

中铁工成立于 1990 年 3月 7日，注册资金为 1,210,000.00 万元人民币，住

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号院 1号楼 920，法定代表人为陈云。中铁工

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土木工程建筑和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的总承包；上述项目勘

测、设计、施工、建设监理、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的分项

承包；土木工程专用机械设备、器材、构件、车辆和钢梁、钢结构、建筑材料的

研制、生产、维修、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汽车（含小轿车）

销售；电子产品及通信信号设备、交电、建筑五金、水暖器材、日用百货的销售。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中铁工持有发行人 46.98%

的股份。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中铁工经审计的合并口径资产总计为 2,262,142,605

千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515,658,459 千元， 2024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160,841,678千元，净利润 30,052,756千元。

2、担保人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根据担保人审计报告，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担保人预计负债中未决诉

讼金额为 112,357千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担保人已发生但尚不符合负

债确认条件的未决诉讼年末诉讼标的金额为 2,575,979千元。

除上述情况外，担保人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和运

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亦不存在潜在可能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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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信机制的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担保人的收入及利润虽有下降，但仍继续保持很强的偿债能力，

其所提供额担保对本次债券的信用状况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4、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偿债保障措施，包括设立偿

付工作小组、切实做到专款专用、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铁工为本期债券

提供保证担保、严格的信息披露等方式，形成一套债券按时还本付息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

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

为正，经营利润有所下降，经营情况正常，为公司债券能够按时、足额偿付提供

有力保障。

二、16铁工 02

（一）增信机制情况及变更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报告期内增信机制没有发生变更。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偿债保障措施，包括设立偿

付工作小组、切实做到专款专用、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严格的信息披露等

方式，形成一套债券按时还本付息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

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

为正，经营利润有所下降，经营情况正常，为公司债券能够按时、足额偿付提供

有力保障。

三、22铁工 03、22铁工 04

（一）增信机制情况及变更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报告期内增信机制没有发生变更。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行人承诺，在“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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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发行人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

以上、分立、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情形。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上条约定的资

信维持承诺情形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当发

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关事项的，发行

人将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

承诺且未在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持有本期债券 30%以上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

行人按照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救济措施包括：1、在 30自然

日内为本次债券增加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2、在 30个自然日提供并落实经本次

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以上、分

立、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情形。



14

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或者投资者权益保护

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10中铁 G4

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偿债保障措施，包括设立偿

付工作小组、切实做到专款专用、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铁工为本期债券

提供保证担保、严格的信息披露等方式，形成一套债券按时还本付息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二、16铁工 02

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偿债保障措施，包括设立偿

付工作小组、切实做到专款专用、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严格的信息披露等

方式，形成一套债券按时还本付息的保障措施。

发行人承诺，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

偿付债券本息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偿还保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

期偿付债券本息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三、22铁工 03、22铁工 04

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行人承诺，在“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存续

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发行人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

以上、分立、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情形。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上条约定的资

信维持承诺情形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当发

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关事项的，发行

人将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

承诺且未在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持有本期债券 30%以上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

行人按照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救济措施包括：1、在 30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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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为本次债券增加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2、在 30个自然日提供并落实经本次

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以上、分

立、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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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10中铁 G4

“10中铁 G4”的付息日期为 2011年至 2025年每年的 10月 19日。发行人已

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2024 年 10 月 19 日为法定节假日，付息日顺延至 2024

年 10月 21日）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10中铁 G4”的利息。

二、16铁工 02

“16铁工 02”的付息日期为 2017年至 2026年每年的 1月 28日。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2024 年 1 月 28 日为法定节假日，付息日顺延至 2024 年 1

月 29日）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16铁工 02”的利息。

三、22铁工 03、22铁工 04

“22铁工 03”的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5年间每年的 6月 9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发行

人已于 2024年 6月 11日（2024年 6月 9日为法定节假日，付息日顺延至 2024

年 6月 11日）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22铁工 03”的利息。

“22铁工 04”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7年间每年的 6月 9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发行人

已于 2024年 6月 11日（2024年 6月 9日为法定节假日，付息日顺延至 2024年

6月 11日）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22铁工 04”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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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

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一、10中铁 G4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未作增信措施、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外的其他约

定。

二、16铁工 02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未作增信措施、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外的其他约

定。

三、22铁工 03和 22铁工 04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未作增信措施、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外的其他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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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一、“10中铁 G4”“16铁工 02”“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2024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3 年

12月 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中国

中铁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

公司任职，1名激励对象死亡，1 名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辞职，2

名激励对象违法、违规，2名激励对象 2022年度个人考核结果为称职（当期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比例为 80%，剩余 20%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

购注销），董事会审议决定回购注销上述 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566,166股 A股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将由 24,752,195,983 股减少至 24,750,629,817 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

24,752,195,983元减少为 24,750,629,817元。发行人于 2023年 12月 30日披露《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8）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9）。

鉴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导致的累计减资金额低于相关债券发行时发行人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债券持有

人权益保护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募

集说明书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规定，中银证券作为“10 中铁 G4”“16 铁工

02”“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会议按照简化程序、在线上召开，会议召开时间和投票表决时间为 2024年

1月 11日至 2024 年 1月 17日。会议审议事项为审议《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方案》。若债券持有人对相关方案有异议，应于持有人

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告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即 2024年 1月 17日前，含当日）以

电子邮件或者邮寄、快递文件等书面方式回复受托管理人。逾期不回复的，视为

同意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以及审议事项。

“10中铁G4”“16铁工02”“22铁工03”和“22铁工04”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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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异议期均于2024年1月17日结束，异议期内均未收到任何书面异议。根据相

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相关债券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视为已召

开并表决完毕，《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方案》获得相

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相关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见证。

二、“10中铁 G4”“16铁工 02”“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2024年第二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

发行人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24年8月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中国中铁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36名

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且退休时间距解除限售时间超过6个月，2

名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辞职，3名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

业绩考核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再属于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1

名激励对象2022年度个人考核结果为称职（当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比例为

80%，剩余20%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董事会审议决定回

购注销上述4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384,576股

A股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4,750,629,817股减少至

24,743,245,241股。发行人于2024年8月31日披露《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39）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0）。

鉴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导致的累计减资金额低于相关债券发行时发行人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债券持有

人权益保护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募

集说明书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规定，中银证券作为“10 中铁 G4”“16 铁工

02”“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会议按照简化程序、在线上召开，会议召开时间和投票表决时间为 2024年

9月 10日至 2024 年 9月 18日。会议审议事项为审议《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方案》。若债券持有人对相关方案有异议，应于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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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告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即 2024年 9月 18日前，含当日）以

电子邮件或者邮寄、快递文件等书面方式回复受托管理人。逾期不回复的，视为

同意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以及审议事项。

“10中铁G4”“16铁工02”“22铁工03”和“22铁工04”2024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异议期均于2024年9月18日结束，异议期内均未收到任何书面异议。根据相

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相关债券2024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视为已召

开并表决完毕，《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方案》获得相

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相关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见证。

三、“10中铁 G4”“16铁工 02”“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2024年第三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

发行人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24年10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中国中铁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成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领导而不能持

有公司限制性股票，2名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6名激励

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3名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业绩考核

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再属于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2名激励对

象2023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称职（当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比例为

80%，剩余20%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董事会审议决定回

购注销上述1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80,123股

A股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4,743,245,241股减少至

24,741,865,118股。发行人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7）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8）。

鉴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导致的累计减资金额低于相关债券发行时发行人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债券持有

人权益保护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募

集说明书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规定，中银证券作为“10 中铁 G4”“16 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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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铁工 03”和“22铁工 0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会议按照简化程序、在线上召开，会议召开时间和投票表决时间为 2024年

11月 7日至 2024年 11月 13日。会议审议事项为审议《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方案》。若债券持有人对相关方案有异议，应于持有人

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告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即 2024年 11月 13日前，含当日）

以电子邮件或者邮寄、快递文件等书面方式回复受托管理人。逾期不回复的，视

为同意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以及审议事项。

“10中铁G4”“16铁工02”“22铁工03”和“22铁工04”2024年第三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异议期均于2024年11月13日结束，异议期内均未收到任何书面异议。根据相

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相关债券2024年第三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视为已召

开并表决完毕，《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方案》获得相

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相关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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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24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为 0.99，速动比率为 0.80，EBITDA 利息

保障倍数为 4.04。总体而言，发行人资产变现能力较强，短期偿债能力较强。截

至 2024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77.39%，发行人偿债压力适中。

发行人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现金流，发行人较强的盈利能力将

为发行人公司债券按期偿付提供有力保障。2024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收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1,603.11亿元和 278.87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 280.51亿元，2024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1,994.85亿元。

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资金来源具有保障。

发行人财务状况优良，信贷记录良好，市场声誉较高，与多家国内大型金融

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直接及间接融资能力。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尚未使用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117.78亿元。如果由于意外情况

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可以凭借自身良好

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争取通过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

筹措偿债所需资金。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期足额付息兑付；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

约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23

第十一章 信用风险管理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根据交易场所关于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相关规定及公

司内部风险管理要求，对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期债券进行风险排查，实时监测、

动态调整，并按相关要求定期向交易场所及监管部门汇报债券风险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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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2024年4月9日，发行人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2024年8月31日，发行人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2024年度，发行人按期履行了定期信息披露义务。

2024年5月25日，发行人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0）。2024年8月31日，发行人披露了《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9）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0）。2024年10

月31日，发行人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7）和《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048）。2024年度，发行人按期履行了重大事项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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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

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

1、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2、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组事项。

3、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4、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的情况。

5、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

（1）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发行人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截止2023年度已为公司提供7年审计服务年，2023年

度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2024年5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聘用2024年度财务报表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会议认为，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是公司正常轮换

审计机构的常规工作，综合考虑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德

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以下合称“德勤”）的执业情况、审计质量、服务水平及

收费等情况，其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能够满足公司

对于审计机构的要求。会议同意聘请德勤为公司2024年度境内和境外的财务报表

审计机构，聘请德勤华永为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2024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7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聘用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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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发行人于2024

年5月25日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20）。

（2）2024年第二次1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发行人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24年8月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中国中铁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36名

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且退休时间距解除限售时间超过6个月，2

名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辞职，3名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

业绩考核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再属于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1

名激励对象2022年度个人考核结果为称职（当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比例为

80%，剩余20%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董事会审议决定回

购注销上述4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384,576股

A股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4,750,629,817股减少至

24,743,245,241股。发行人于2024年8月31日披露《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39）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0）。

（3）2024年第三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发行人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24年10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中国中铁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成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领导而不能持

12024年第一次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为根据发行人 2023年 12月

28日召开的第五季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23年 12月 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中国中铁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事项经适用简

化程序召开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

月 11日-2024年 1月 17日）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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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限制性股票，2名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6名激励

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3名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业绩考核

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再属于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2名激励对

象2023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称职（当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比例为

80%，剩余20%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董事会审议决定回

购注销上述1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80,123股

A股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4,743,245,241股减少至

24,741,865,118股。发行人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7）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8）。

6、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7日出具的《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10中铁

G4”、“16 铁工 02”、“22铁工 03”、“22铁工 04”的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7、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的重大事项。

二、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

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

了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发行人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中银证券于2024年5月31日披露了《中

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重大

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关于发行人2024年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回购注销中国中铁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中银证券分别于2024

年1月8日、2024年9月6日和2024年11月6日披露了三次《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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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变动的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并召集了三次适用简化程序召开的债券持有人会议，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详见本

报告“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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